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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法院已立案受理，尚未开庭；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公司、公司之股东湘电集团有限公司及公司之全资子公

司湘电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为被告。
●涉案的金额：4073.212828万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因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对公司的影响暂不确定。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7月4日作出（2025）沪0115破106号民事裁定书，裁

定受理原告湘电（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国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5
年7月15日，出具（2025）沪0115破106号决定书，指定上海市华诚律师事务所担任原告管理
人，负责人为蔡炳辉。

近日，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邮寄送达
的《民事起诉状》《传票》等法律文书，公司之孙公司上海国贸管理人就损害债务人利益赔偿纠
纷一案，起诉湘电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贸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奇、公司之全资子
公司国贸公司、公司之股东湘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电集团”）及公司，请求杨奇、国贸
公司、湘电集团共同赔偿上海国贸损失人民币4073.212828万元，并要求公司及国贸公司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案件基本情况

序号

1

合计

案号

(2026)沪 0115
民初56317号

受理机构

上海市浦东
新区人民法

院

起诉方

湘电（上海）
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

被起
诉方

杨奇、湘电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湘电集团有限
公司、湘潭电机股份有

限公司

案由

损 害 债 务
人 利 益 赔

偿纠纷

诉 讼 金 额（万
元）

4073.212828

4073.212828

目前进展
情况

已立案受理，
尚未开庭

二、本次诉讼案件的当事人、事实与理由及诉讼请求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湘电（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美盛路171号3幢3层343室
诉讼代表人：蔡炳辉，湘电（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管理人负责人
被告一：杨奇
身份信息：432321************
联系地址：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中州路南国一村
被告二：湘电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住所：湘潭市岳塘区下摄司302号
法定代表人：杨奇，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被告三：湘电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健君

住所：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电工北路66号
被告四：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越雷
住所：湘潭市岳塘区下摄司302号
2、案件审理机构：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3、原告起诉的事实与理由：
上海国贸管理人诉称：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已裁定受理上海国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

定管理人后，管理人依法向杨奇、国贸公司、湘电集团发送《移交通知》，要求移交上海国贸公
章证照及全部资产。2025年10月11日，杨奇作为上海国贸法定代表人出具情况说明，载明
截至2025年9月30日上海国贸资产情况，但未移交任何财务资料及财产；2025年10月23日，
湘电集团向管理人移交《审计报告》，该报告载明截至2025年6月30日上海国贸账面资产共
计4073.212828万元，但湘电集团仅移交部分材料，不足以管理人开展资产调查工作。经查，
湘电集团系公司第二大股东，间接持有上海国贸、国贸公司股权，且参与上海国贸相关事务。
管理人于2026年2月2日发送《关于依法履行清算义务的催告函》后，四被告仍怠于履行移交
义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及新《公司法》
相关规定，四被告拒不履行法定移交义务，构成对债务人财产的严重侵害，损害全体债权人合
法权益，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公司作为国贸公司100%持股股东，应对国贸公司本案债务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

4、原告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一杨奇、被告二湘电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被告三湘电集团有限公司共同赔偿

原告损失人民币4073.212828万元；
（2）判令被告四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二湘电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就上述第一项诉

讼请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3）判令四名被告共同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三、案件进展情况
2026年5月19日收到该法院邮寄送达的《民事起诉状》等法律文书，开庭时间定于2026

年6月9日。
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截至披露日，因该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暂无法确定。

公司正在积极应对，并与破产管理人协调，妥善处理该争议。公司将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及
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民事起诉状；
2.传票。
特此公告。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六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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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关联公司涉及诉讼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武原街道长安北路585号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7

17

59,286,000

59,286,000

39.5952

39.595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过半数董事推选李岩先生主持，会议以现场投票及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方式及召集人和主持人
的资格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列席8人，董事长沈家雯女士因身体原因请假；
2、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除沈家雯女士外的高管及见证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9,058,308

比例（%）

99.6159

反对

票数

227,692

比例（%）

0.384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9,058,308

比例（%）

99.6159

反对

票数

227,692

比例（%）

0.384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9,058,308

比例（%）

99.6159

反对

票数

227,692

比例（%）

0.384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9,058,308

比例（%）

99.6159

反对

票数

227,692

比例（%）

0.384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25年度关联交易并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0,996,308

比例（%）

97.9713

反对

票数

227,692

比例（%）

2.028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0,287,740

比例（%）

97.8480

反对

票数

226,260

比例（%）

2.152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9,059,040

比例（%）

99.6171

反对

票数

226,260

比例（%）

0.3816

弃权

票数

700

比例（%）

0.0013

8、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计提和转回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9,057,608

比例（%）

99.6147

反对

票数

227,692

比例（%）

0.3840

弃权

票数

700

比例（%）

0.0013

9、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9,059,740

比例（%）

99.6183

反对

票数

226,260

比例（%）

0.381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3

4

5

6

议案名称

《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的议案》

《关于确认2025年度关联交易并预计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2026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0,215,908

10,215,908

10,215,908

10,217,340

比例（%）

97.8197

97.8197

97.8197

97.8335

反对

票数

227,692

227,692

227,692

226,260

比例（%）

2.1803

2.1803

2.1803

2.1665

弃权

票数

0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的议案3、4、5、6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本次股东会的议案5、6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议案5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沈

万中；议案6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黄瑾、沈万中。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凌洁律师、张文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

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海盐力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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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盐力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建筑西路816号信捷大厦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4

67,587,373

43.011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总经理李新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其中上市公司独立董事3人出席；
2、董事会秘书温波飞出席；副总经理过志强、财务总监朱佳蕾列席。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 2025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7,497,473

比例（%）

99.8669

反对

票数

13,100

比例（%）

0.0193

弃权

票数

76,800

比例（%）

0.1138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7,497,473

比例（%）

99.8669

反对

票数

13,100

比例（%）

0.0193

弃权

票数

76,800

比例（%）

0.1138

3、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财务决算及2026年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7,514,173

比例（%）

99.8916

反对

票数

12,800

比例（%）

0.0189

弃权

票数

60,400

比例（%）

0.0895

4、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7,569,573

比例（%）

99.9736

反对

票数

12,800

比例（%）

0.0189

弃权

票数

5,000

比例（%）

0.0075

5、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和高管薪酬及2026年度董事和高管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87,980

比例（%）

91.8007

反对

票数

94,500

比例（%）

5.8301

弃权

票数

38,400

比例（%）

2.3692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7,385,973

比例（%）

99.7020

反对

票数

83,900

比例（%）

0.1241

弃权

票数

117,500

比例（%）

0.1739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7,545,173

比例（%）

99.9375

反对

票数

12,800

比例（%）

0.0189

弃权

票数

29,400

比例（%）

0.0436

8、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7,541,373

比例（%）

99.9319

反对

票数

15,500

比例（%）

0.0229

弃权

票数

30,500

比例（%）

0.0452

9、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7,507,773

比例（%）

99.8822

反对

票数

2,800

比例（%）

0.0041

弃权

票数

76,800

比例（%）

0.1137

10、议案名称：关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7,548,673

比例（%）

99.9427

反对

票数

9,100

比例（%）

0.0134

弃权

票数

29,600

比例（%）

0.0439

1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7,499,773

比例（%）

99.8703

反对

票数

2,800

比例（%）

0.0041

弃权

票数

84,800

比例（%）

0.1256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
东

持股1%-5%普通股股
东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
东

其中：市值 50 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同意

票数

63,967,493

1,999,000

1,603,080

1,202,500

400,580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8.9018

99.3801

97.4931

反对

票数

0

0

12,800

2,500

10,300

比例（%）

0.0000

0.0000

0.7896

0.2066

2.5069

弃权

票数

0

0

5,000

5,000

0

比例（%）

0.0000

0.0000

0.3086

0.4133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4

5

9

10

议案名称

关于 2025 年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 2025 年度董
事和高管薪酬及
2026 年度董事和
高管薪酬方案的
议案

关于 2025 年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与
实际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的议案

关于减少公司注
册资本暨修订《公
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603,080

1,487,980

1,541,280

1,582,180

比例（%）

98.9018

91.8007

95.0890

97.6124

反对

票数

12,800

94,500

2,800

9,100

比例（%）

0.7896

5.8301

0.1727

0.5614

弃权

票数

5,000

38,400

76,800

29,600

比例（%）

0.3086

2.3692

4.7383

1.8262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特别决议议案：10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4、5、9、10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5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李新、邹骏宇、过志强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云崖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佳姗，刘心怡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决议合法
有效。

特此公告。
无锡信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603416 证券简称：信捷电气 公告编号：2026-038

无锡信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30号仰山公园2号楼大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36

321,102,031

74.065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

董事长王亮先生主持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会
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列席8人；
2、总经理王欣，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刘群超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20,733,244

比例（%）

99.8851

反对

票数

348,087

比例（%）

0.1084

弃权

票数

20,700

比例（%）

0.0065

2、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20,744,144

比例（%）

99.8885

反对

票数

333,787

比例（%）

0.1039

弃权

票数

24,100

比例（%）

0.0076

3、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20,731,244

比例（%）

99.8845

反对

票数

346,687

比例（%）

0.1079

弃权

票数

24,100

比例（%）

0.0076

4、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20,736,844

比例（%）

99.8862

反对

票数

344,687

比例（%）

0.1073

弃权

票数

20,500

比例（%）

0.0065

5、议案名称：关于董事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20,735,544

比例（%）

99.8858

反对

票数

345,987

比例（%）

0.1077

弃权

票数

20,500

比例（%）

0.0065

6、议案名称：关于聘请2026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20,738,244

比例（%）

99.8867

反对

票数

339,687

比例（%）

0.1057

弃权

票数

24,100

比例（%）

0.0076

7.00、议案名称：关于制定、修订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7.01、议案名称：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20,730,544

比例（%）

99.8843

反对

票数

350,987

比例（%）

0.1093

弃权

票数

20,500

比例（%）

0.0064

7.02、议案名称：公司对外担保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9,356,150

比例（%）

99.4562

反对

票数

1,725,181

比例（%）

0.5372

弃权

票数

20,700

比例（%）

0.0066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8.01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刘群超先生
为公司第十届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得票数

320,596,019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99.8424

是否当选

是

(三)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持股 5%以上普通
股股东

持 股 1%- 5% 普 通
股股东

持股 1%以下普通
股股东

其中:市值 50 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市值 50 万以上普
通股股东

同意

票数

313,737,309

5,038,541

1,960,994

1,335,795

625,199

比例（%）

100.0000

100.0000

84.3010

88.3355

76.8058

反对

票数

0

0

344,687

155,887

188,800

比例（%）

0.0000

0.0000

14.8177

10.3087

23.1942

弃权

票数

0

0

20,500

20,500

0

比例（%）

0.0000

0.0000

0.8813

1.3558

0.0000

(四)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

号

4

议案名称

公司 2025
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

同意

票数

1,960,994

比例（%）

84.3010

反对

票数

344,687

比例（%）

14.8177

弃权

票数

20,500

比例（%）

0.8813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通过了全部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律师：修瑞、陈阳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
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会议所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600053 证券简称：*ST九鼎 公告编号：2026-031

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300931 证券简称：通用电梯 公告编号：2026-025

通用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

月19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上午9:15至下

午15:00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七都镇七都大道8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徐志明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54人，代表股份114,369,08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7.624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共计13人，代表股份103,492,98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3.095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41人，代表股份10,876,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5290％。

2.中小投资者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计46人，代表股份17,489,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282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计5人，代表股份6,613,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7538%。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计41人，代表股份10,876,10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4.5290％。

3.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如下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

下：
1．审议《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14,368,6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7%；反

对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7,48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9977%；反对 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1/2以上，本议案审议通过。
2.审议《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14,368,9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反

对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7,48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9994%；反对 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1/2以上，本议案审议通过。
3.审议《2025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114,368,9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反

对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7,48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9994%；反对 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1/2以上，本议案审议通过。
4.审议通过《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4,363,0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8%；反

对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7,48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9657%；反对 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43%；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1/2以上，本议案审议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2026年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4,363,0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8%；反

对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7,48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9657%；反对 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43%；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1/2以上，本议案审议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48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7%；反对

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3%；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7,48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9657%；反对 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43%；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关联股东徐志明、牟玉芳、徐斌、徐津、张建林、孙峰、顾月江、李彪回避表决，上述股东合
计持有96,879,882股。

7.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4,363,0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8%；反

对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7,48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9657%；反对 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43%；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1/2以上，本议案审议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4,363,0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8%；反

对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7,48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9657%；反对 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43%；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1/2以上，本议案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的常睿豪律师、陈启球律师出席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通用电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通用电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通用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关于通用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法律意见书

致：通用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通用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委托，就公司召开2025年度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会”）的有关事宜，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
件以及《通用电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
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
《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规定，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
信用原则，对本次股东会所涉及的相关事项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审查了本所认为出具
该法律意见书所需审查的相关文件、资料，并参加了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全过程。本所保证本
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鉴此，本所律师根据上述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
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会召集人资格及召集、召开的程序
经本所律师审核，公司本次股东会是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召开的。公司于2026年4月27日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zse.cn）上发布《通用电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度股东
会的通知》（以下简称“股东会通知”），将本次股东会的召开时间、地点、会议议题、出席会议人
员、登记方法等予以公告，公告发布日期距本次股东会的召开日期已超过20日。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于2026年5月19日下
午14：00在苏州市吴江区七都镇七都大道8号公司会议室召开；网络投票时间为2026年5月
19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 5月 19日上午 9：
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6年5月19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召集、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人员的资格
（一）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根据公司出席会议股东签名及授权委托书，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为

13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03,492,98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3.0959%。根据深圳证券信息
有限公司统计并确认，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41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份10,876,100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4.5290%。

经本所律师验证，上述股东、股东代理人均持有出席会议的合法证明，其出席会议的资格
均合法有效。

（二）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经本所律师验证，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其他人员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经本所

律师核查，上述人员出席会议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属于公司股东会的职权范围，并且与股东

会通知中所列明的审议事项相一致；本次股东会未发生对股东会通知的议案进行修改的情
形。

四、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按照本次股东会的议程及审议事项，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表决。本次股东会投票表决结束后，公司根据有关规则合并统计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
决结果，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14,368,68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7%；

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30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7,488,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7％；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弃权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17%。

2．审议通过《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14,368,98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

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7,489,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4％；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3．审议通过《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114,368,98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
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7,489,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4％；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4．审议通过《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4,363,08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8%；

反对6,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7,483,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7%；反对6,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2026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4,363,08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8%；
反对6,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7,483,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7%；反对6,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483,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7%；反

对6,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7,483,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7%；反对6,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上述议案，关联股东徐志明、牟玉芳、徐斌、徐津、张建林、孙峰、顾月江、李彪回避表决。
7．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4,363,08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8%；

反对6,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7,483,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7%；反对6,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8．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4,363,08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8%；

反对6,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7,483,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7%；反对6,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通过的上述决议均合
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

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
效。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常睿豪
负责人：沈国权 经办律师：陈启球

2026年5月19日


